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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特点
及保护制度改革

李天生　陈琳琳

摘要：渤海是我国内海，具有特殊的 海 洋 地 理 环 境 特 征，水 域 封 闭 性 强，自 净 能 力 弱。针 对 渤 海 的 特 别 情

况，应制定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法 以 实 行 更 高 保 护 与 责 任 标 准 及 更 严 执 法 机 制。针 对 环 渤 海 海 洋 经 济

产业结构特点，必须强化产业促进法 的 作 用 机 制，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向 高 新 技 术、环 保 型 方 向 调 整。为 更 好 地

保护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应设 置 渤 海 管 理 委 员 会，确 立 其 独 立 实 体 地 位 与 主 任 责 任 制，并 借 助 国 家

战略联动，实现在经济轴带及更广层面上的经济发展。同时，环渤海区域还应高度重视相关人文社会环境

建设。

关键词：渤海生态环境；环境特别法；产业促进法；协调机制

环渤海区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污染的严峻性已使得环渤海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我国突出

的环保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应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

岸海域综合治理①。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亟须得到有效的针对性研究。

一、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地理特征：易受污染和难以净化

渤海是一个深入中国大陆的浅海，也是我国最大的内海。地处３７°０７′４１°００′Ｎ，１１７°３５′１２１°１０′Ｅ，
南北长约４８０千米，东西宽约３００千米，面积约７．７×１０４ 平方千米，渤海平均水深约１８米，最深处位

于渤海海峡北部的老铁山水道，最深水深８４米。从辽东半岛沿海岸到胶东半岛，其东北、西、南面分

别被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三省一市如英文字母“Ｃ”一般围绕，仅东南有渤海海峡与黄海相

连，由此形成环渤海区域。同时该区域还延伸辐射到北京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这七省（区、市）
面积达１８６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４年末常住人口３．１４亿人，区域生产总值１８．５万亿元，是我国最具综合

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②。
（一）渤海海底地形的浅海平坡特征

渤海为陆架浅海盆地，由于黄河、海河、辽河和滦河等含沙量很大的河流注入，致使渤海水浅、地

形平缓。整个海底从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三个海湾向渤海中央浅海盆地及东部渤海海峡倾斜，坡

度平缓，平均坡度０．１３‰，是中国４个海域中坡度最小的海区。渤海这样的浅海平坡海底地形，更易

导致污染物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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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数据表明，渤海整体海底地形变化不大，平均水深为１８米。但是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持续开发，如渤海湾海域天津塘沽沿岸填海造地、曹妃甸工业区开发、黄骅港兴建等，以及莱州湾海

域孤东海堤和黄河农场防波堤的修建，黄河口人工改道、疏浚等人类活动的展开，渤海部分近岸海底

地形较以前发生了改变，如黄河三角洲区、曹妃甸工业区等海域和４０多年前比较水深变浅①。
（二）渤海地层沉积物的粗细混合特征

就渤海海峡来看，海底地势总体呈北深南浅，北面水深深达６０ ８０米，南面水深２０ ３０米。海底

沉积物类型的分布多呈东西向延伸，与水流主要方向一致，大陆和岛屿呷角附近主要是粗砂、砾石等

粗颗粒沉积物。靠近山东半岛北岸为宽阔的水下阶地，等深线平行于海岸，坡度较小，仅为５／１００００，
这里水流较弱，为泥和粉沙等细粒沉积物。在成山角东侧为南北向的冲刷槽，北部水深达６０米以上，
南部水深３０４０米，此为沿岸流和潮流长期冲刷的结果②。

在海峡北部老铁山水道海域，水道宽而深，呈“Ｕ”形沟谷状态，宽约４２千米，最大水深８６米。整

个水道自北而南分别是北部冲刷槽、中部隆起带和南部冲刷槽等３个地貌单元③。该区第四系沉积层

大部分缺失，局部残留沉积层覆盖在基岩之上。残留沉积层主要为晚更新世细砂、硬黏土以及被侵蚀

后残留的砾石、粗砂。在海峡南部庙岛群岛海域，第四系沉积层广泛发育，主要以砾石层和粗砂为主，
且较密实④。多河流泥沙与陆源污染注入与砾石、粗砂等沉积混合，很不利于水流的冲刷净化。

（三）渤海海域与滨海生态环境的双向破坏特征

渤海三面环陆，仅东面通过渤海海峡与黄海相连，水域封闭性强，自净能力极弱，海上与沿海开发

活动带来的污染物排放、自然生态环境海陆双重破坏等对环渤海区域整体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在逐

步加重。
在赤潮等海洋污染灾害较为严重的同时，海水污染加剧后还反向对滨海的陆地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除重点岸段海岸侵蚀以外，渤海滨海平原地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也很严重，范围较大，砂质

海岸局部地区海岸侵蚀加重。海水入侵状况严重地区主要分布于渤海滨海平原地区，河北和山东沿

岸海水入侵距离一般距岸１３２５千米，辽宁沿岸海水入侵距离相对较小；土壤盐渍化严重地区主要分

布于渤海滨海平原地区的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盐渍化距离一般距岸１０２５千米，主要盐渍化类

型为硫酸盐－氯化物型和硫酸盐型轻盐渍化土、盐土⑤。显然，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开发污染、陆源污

染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由于渤海封闭性强的特点，也更容易造成对环渤海区域的滨海地

带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双向破坏的恶性循环。
（四）渤海水文状况特征

渤海的潮汐主要是太平洋的潮波传入所产生，在各海区的地转和地形的影响下，产生各自的潮波

系统。只有秦皇岛和黄河口附近为正规全日潮，其外围环状区域为不正规全日潮，此外大部分海区均

为不正规半日潮。潮差大多为２　３米，渤海海峡区平均为２米左右。沿岸平均潮差以秦皇岛附近最

小，不到２米，最大在辽东湾顶，营口达５．４米，其次在渤海湾顶，塘沽达５．１米。渤海除个别地方外，
都是半日潮流和不正规半日潮流，渤海潮流的流速一般约１　２节，葫芦岛、秦皇岛及登州头附近为２．５
３节，渤海海峡老铁山水道近岸最大潮流流速可达６．３节⑥。

在海浪方面，由于渤海是个面积不大的浅水内海，风区较小，灾害性海浪的频率相对较小，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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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０．９次（在２５年中，寒潮浪９次，气旋浪１２次，台风浪２次）。渤海海峡水较深，当吹偏东风或偏西

风时，有足够长的风区，加上狭管效应，风浪易于成长，曾出现过１３．６米的最大波高①。

渤海海区的海流在扣除了较强的周期性潮流之后，所得余流的量值约为潮流最大可能流速的十

分之一。该海区的环流大体上是由两支基本海流组成，一支是循黄海水下洼地北上的黄海暖流，另一

支是沿着黄海西部南下的黄海沿岸流②。

从渤海的水文特征来看，除了渤海的内海海浪特征之外，渤海的潮汐流速、规律，以及渤海的海流

流量、流速，都不利于渤海海域内污染物的冲刷和污染海水的自然交换净化。

二、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产业存在的不利倾向：粗放与污染

环渤海区域是全国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该区域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和

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长期以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造成对“高碳”特征突出的“发

展排放”路径的依赖，资源高消耗和粗放增长造成的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成为环

渤海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③。海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存在产业结构效应，为了充

分认识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适应性，建立二者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经济模式，对环渤海区域各

海洋产业结构的现状布局进行科学分析，是突破当前海洋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
（一）环渤海区域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碳倾向

环渤海区域的海洋第二产业主要以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等为主，这些以原料

和能源工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比如船舶不仅排放氮氧化物和

颗粒物等一次污染物，还将产生二次颗粒物、臭氧等二次污染物。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发展省份，辽

宁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碳排放量巨大，有大量的高能耗高排放企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老工业基地改

造困难，属于重度碳排放区域。环渤海区域的碳排放强度还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说明长久以来实行

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导致碳排放强度在人口增加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大幅

上涨。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压力较大的环渤海地区来说，发展瓶颈已出现。
（二）环渤海区域海洋产业结构的资源依赖倾向

辽宁省、山东省的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对资源环境依赖度较高，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同时海

洋渔业结构仍以近海捕捞为主，远洋捕捞和人工养殖所占比例较小，而近海捕捞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

对较大。近年来由于渤海水质恶化，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省市部分地区出现近海渔业养殖“年年

养年年赔”的生产困境，部分海域已难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鱼汛，不少渔民几近“失海”。由于渔业资

源减少，休渔期难“休”、绝户网难“绝”问题凸显，导致渤海渔业资源进一步遭到破坏，近海捕捞陷入恶

性循环④。近年来频发的填海、污染、无序养殖等过度开发问题，正严重透支环渤海的海洋生态，以渔

业生产为主的区域海洋第一产业受到严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区域过分倚重传统的海洋资

源净消耗的发展方式，资源依赖倾向型的海洋产业结构亟须调整转变。
（三）环渤海区域海洋产业结构的高污染倾向

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较为粗放的发展方式，使得该区域生态脆弱性加剧，海洋生态系统恶化。而

近年来渤海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海上倾倒、海上溢油、船舶含油废水不适当排放等用海活动、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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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加之重化工企业不断在环渤海地区聚集，部分地区企业排污口超标排放、偷排现象犹存，入海河

流频现“黑水”“红河”，陆源排污形势愈发严峻，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渤海近岸海域污染严重，部分海

域范围内的浮游生物等海洋生物资源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环渤海区域相关人文社会环境、体制政策：不足与滞后

民众、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是环境利益的三方主体①，通常一个区域内民众、企事业单位、地

方政府的环保意识愈高，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情况愈加乐观，反之，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则可能受“唯经济

利益至上”意识的主导，而沦丧为纯粹的经济发展工具。环保意识的公众化程度、企事业单位的自觉

性环保经济行为选择、区域环保体制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是区域人文素质和人文意识的主要体现，
也是审视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特点不可忽视的要素。

（一）环渤海区域环保意识的公众化程度

衡量环渤海区域的环保意识公众化程度的主要标尺是生态环境教育的实施和普及程度、生态环

境规制标准的公开化程度、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的公众参与度。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人类意识的产物，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性。文化事业建设与思想道德治理

共同构成了治理文化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介质，某项教育科目的设置和普

及程度是特定文化和思想在教育区域内延续和夯实的基础和体现。环渤海区域文化中呈现出生态环

境保护道德观退化甚 或 流 失 的 现 象③，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警 示 着 环 渤 海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道 德 教 育 的 缺 失。
例如，“天人合一”等传统生态环境道德观念的意义和价值往往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被忽视。而且，
生态环境保护在地方教育中很多时候被视为选修性或辅助性教育科目的一部分，极少被强调为个人

素质培养的必要内容。
生态环境规制标准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的前提，是公众借予评价其他个体、企事

业单位、政府等的行为是否违反环境保护规范的基准。但环渤海区域的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不少环

境规制标准竟然被上升为“机密”，不予公开，公众无法 接 触 到 具 体 的 环 境 惩 处 规 定，公 众 监 督 受 阻。
例如，在小平岛填海事件中，主管人员就主张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向公众公开④。

社会监督是国家监督的重要来源和补充⑤，赋予公众参与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不仅在于借助广

大公众的群策群力，更在于公众往往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受影响主体。生态环境是地方政府发展

的资源，是区域企事业单位意欲开发利用的对象，而公众作为最接近生态环境的人群，其生活资源、生
活习惯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紧密相关。强化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拓宽和便利公众监督生态环

境保护的渠道是公众理应享有的权利，在当前环渤海区域环保意识现状下，更应作为必须重视的区域

人文精神培育环节。
（二）环渤海区域企事业单位的自觉性环保经济行为选择状况

计划经济时代之后，经济的市场性一直被企事业单位所尊崇，但盲目性和自我调控的失灵往往使

市场难以规制以消耗生态环境资源为成本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在一些企事业单位

的经济逐利中遭受破坏。更甚者，企事业单位为谋求更好的经济利益，不惜“以身犯险”，利用法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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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滥用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危害整个环渤海区域的生态环境。在环渤海的省际、市际

甚至县际经济发展竞争，以及漫长“Ｃ”型海岸线资源的显著特征下，这种过度开发的情况尤为严重。
以填海造地项目为例，由于法律规范对于分批次违规报批行为规定了较低的处罚力度，不少缺少环境

保护自觉性的企事业单位，罔顾环境承载力，借此法律纰漏，实行“插花”式报批，将自身规划填海造地

的面积化整为零，分批报审①，在其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给环渤海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更

大的压力。
事实上，相比于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的环保意识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更为集中、强度更大。企

业的环境保护自觉性决定了其将采取的经济利益获取路径，具有环保自觉性的企业往往愿意自我规

避或在法治引导下规避资源高消耗产业，转向新兴绿色产业、高技术环保产业等。相反，缺乏环境保

护自觉性的企业则更多地依附于资源消耗型产业，且不愿意放弃既有利益渠道，甚或是违法破坏生态

环境以获利。
（三）环渤海区域环保体制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

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就已备受关注。２００１年的《环渤海碧海行

动计划》开始将环渤海区域纳入重点污染防治区域。２００８年出台的《环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追加

一定资金以进一步治理环渤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但也揭示了先前的阶段性《环渤海碧海行动

计划》的失败②。
依据现有生态环境立法的规定，在环渤海区域进行环境执法的主体有海洋局、渔政、环保部门、海

事局等。通常，不同主体依照其职权和职责分别制定各自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范，会缺乏充分的协

调③。加之，在环渤海区域行政区划下地方政府基于各自地方经济利益的考量，所制定的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目标参差不齐，地方性执法规范和执法力度不一。虽然环渤海区域已建立了市长联席会议，但
由于此联席会议更类似于协商会议，对于“三省一市”的利益冲突缺乏协调权力，会议所起的生态环境

协同规制作用极为有限④。
此外，由于环渤海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较高，地方本位主义严重，法治意识、市场意识有待提高，致

使在处理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时，预防的方向、整治的实质出现偏差，变成变相交钱污

染的问题，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
由此可见，环渤海区域虽有综合性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 体 制 和 政 策，但 这 些 体 制 和 政 策 的 有 效

性、合理性仍有待提高。

四、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建议：法律、制度

与人文社会环境建设创新

　　由于渤海具有上述特殊的易受污染、难以净化的海洋地理特征，环渤海区域也存在粗放与污染倾

向的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特征和相关人文社会环境特征，环渤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应基于这些

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有效改革，且这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一）制定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法以实行更高保护标准、责任标准及更严执法机制

由于环渤海区域特殊的多河流注入、污染沉淀、浅海盆地、水文潮汐等海洋地理环境特点，环渤海

区域是个复杂的生态环境系统。整个区域包括入海流域、海岸带以及渤海，呈现的污染特点是“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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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为主，流域污染为主”①，因此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必然需要以具有海陆统筹思想

的法律规定进行规范。但现有的海洋生态环境立法，有不少海陆分而治之的规定，而陆海一体化的规

定则偏少，且这些少数的陆海一体化规定又偏向于规划性质，规范的操作性和指引性较为欠缺。
作为封闭性强的海域，渤海水体自净能力相对于其他海域而言极弱。近年来，随着陆地资源的消

耗殆尽，海洋资源开发成为重点和热点②，海水淡化、填海造地、渔业养殖等海洋产业项目，不断压缩

渤海水体面积，盐渍化、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更是严重侵害渤海海域生态环境。然而，现有的海洋生

态环境立法中法律层级的规范多适用于普遍性的水域污染事件，缺少针对环渤海区域的特殊规定，而
行政法规、规章、地 方 性 法 规 虽 有 专 门 针 对 渤 海 问 题 的，但 因 效 力 层 级 较 低、规 范 间 不 协 调 之 处 较

多③，致使规范的惩戒力度基本难以撼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行为，海洋生态环境立

法的规制和引导作用几乎被架空。
因此，极有必要针对环渤海区域的特殊性，制定适用于此区域的法律层级的海洋生态环境立法，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设立更高责任标准，并实行更严格的执法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上，严

控氮、磷等污染物的入海，实行总量和标准的双重控制④；增加陆海一体化规定，重点防控陆源污染，
对入海河流上下游的陆源污染实行分层监管，细化陆源污染防护标准；全面划分环渤海区域的生态脆

弱区、敏感区、红线区，以更严格的审批标准限制海洋产业项目入驻。在责任标准设置上，引入效率因

素，对于填海造地等项目要求企事业单位在限定的时间内利用所填造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否则追究其

滥用海域资源责任；对侵害、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要求其在罚款或非罚款性处罚外，承担一定的

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费用。在执法机制上，畅通执法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渠道，连接执法机制和生态环

境实时检测系统，提高执法的机动性和联动性，并提升执法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意识，对任何危

害或潜在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行为进行公正、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杜绝姑息养奸之势。
（二）强化产业促进法作用机制

从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环境现状来看，该区域海洋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进一步整合优化，向兼具低

碳型、资源节约型、清洁型的海洋产业布局方向发展。因为一方面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对各种

经济投入和产出进行转 化，另 一 方 面 产 业 结 构 又 作 为“环 境 控 制 器”控 制 着 污 染 物 产 生 的 种 类 和 数

量⑤。因此相比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的贡献力更甚。环渤海区域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也

更显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静态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还包括动态产业结构调

整情况。静态产业结构调整是通过“计划之手”的指标干预，较为直接地缓解环境问题，能够在经济效

应上有明显体现，但动态产业结构调整或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动态产业结构改变受技术进步等综

合因素的影响，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难以表现出确定的即时性效果，因此也需要有合理的产业结

构变迁测度模型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计量模型来为未来的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做一定的方向指

引⑥。对此，本文认为二者是不可割裂开来的，是良性互动、相互补充的关系。例如，当政府以环境规

制干预资源配置时，就会促进资源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向更为绿色的产业部门转移，并推

动后者的发展⑦。后者在发展的同时需要一定的技术进步做基础，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情况下环境规

制越高，技术进步的值越高，绿色产业部门发展的空间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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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内生推动型模式中，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Ｗ．Ｗ．Ｒｏｓｔｏｗ）的主导产业扩

散效应理论提出，应选择具有扩散效应的主导产业部门，带动和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①。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大多把发展海洋高新科技，尤其是海洋低碳节能产业作为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

经济的关键，可见现代海洋经济必须以高新技术、低碳节能为支撑。
从当前环渤海区域内的产业结构来看，产业项目高碳、资源依赖、高污染的同质化、趋同化现象严

重，且受各地方政府经济本位的引导，产业结构 的 不 合 理 性 难 以 单 纯 依 靠 市 场 实 现 自 我 调 整。换 言

之，要调整、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必然涉及对既得利益的安抚和对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如果

没有有力的产业促进法律对此加以引导和调整，恐难改变环渤海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
因此，有必要针对环渤海区域强化相关涉海产业促进法的作用机制，利用产业基金、产业补贴以

及其他产业扶持措施，遵循海洋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变规律，在选择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时，
以征收更高税费标准、限期调整等方式，淘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落后产业，并通过特定产业基金的

设立、给予特定产业财政补贴等，加快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海洋产业的高新技术化、低碳节能

化。涉海产业促进法的强化施行，将夯实既有环保型产业基础，降低新兴海洋产业、高技术海洋产业

的设立门槛，并减轻其经营成本，充分发挥以海洋高新技术、海洋低碳节能行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

扩散效应，进而带动整个海洋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三）设置渤海管理委员会

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地理与行政经济环境特点，决定了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必然涉及多

个部门、多个行政区域，生态环境规制权力呈现泛权力现象。这也是致使多年来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

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的根本性原因。设置“渤海管理委员会”，赋予其协调管理环渤海区域海洋

生态环境问题的主导性权力，是解决当前环渤海区域环境规制权力泛化的有效途径。渤海管理委员

会的主体地位、权力职责、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等，可以考虑在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特别立法中予以规

定，从法律层级来加强、落实该机构对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职能和责任。
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渤海管理委员会的追责制度可借鉴并发展“河长制”的做法，明确由委员会

主任对环渤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目标负责。“河长制”是一项流域治理和水生态保护制度，其

制度特征在于明确流域各辖区的党政领导干部为辖区内河流的“河长”，负责治理辖区内的河流污染

和保护其间的水生态，进而解决流域污染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②。“河长”作为“一把手”，所享有

的权力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对于其下“各自为政”的职能部门具有相应的调动权力，这虽然与主流的理

性分权理念相左，但却是“河长制”得以取得良好实效的关键所在③。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２８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河长制近些年来在江西、江苏、重庆等地试点，已取得较好成效。渤海为内海，且环渤海区域汇

集辽河、黄河、海河等５０多个河流，流域面积大，整个环渤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犹如流域的扩展版，
引入“河长制”对解决环渤海区域污染责任难以落实的问题极 为 有 利。同 时，可 以 考 虑 在 借 鉴“河 长

制”的基础上，结合渤海的特殊情况进一步推进，确立渤海管理委员会的独立实体地位与主任负责制，
由委员会主任行使主导性权力，制定环渤海区域的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针，调动相关职能部门

的执法和联合执法，并承担污染治理不利、生态环境保护不当的责任。
实行委员会主任负责制，并不影响海事、海洋、渔业等部门原有的执法权责。渤海管理委员会主

任的权力行使，更多的是针对环渤海区域海洋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体现其统筹规划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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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海洋、渔业等部门需要服从渤海管理委员会主任下达的统筹性任务布置，甚至可以考虑渤海区

域相关涉海机构实行其上级机构与渤海管理委员会的双重隶属或领导关系。各涉海机构通过单独执

法或联合执法落实相关任务，并对渤海管理委员会承担执法不力的后果。
从事权的角度看，渤海管理委员会有权决定整个环渤海区域生态环境相关事项的综合布局和政

策安排。环渤海区域在地理上受封闭性强的海域特征的限制、在行政区划上受权力分化的制约、在经

济发展上受地方性竞争的不利影响，这些区域制约性条件是渤海管理委员会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

必须突破的。甚至，渤海管理委员会的事权不应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应突破到经济轴带及更广层面

上，将事权行使与国家战略联动挂钩，推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向外延伸。例如，环渤海区域北上

有联通俄罗斯的亚欧大陆桥，南下有新亚欧大陆桥，且正值国家开创“２１世纪东北方向陆海丝绸之路

经济带”，如能打通区域分割，借助环渤海区域跨海通道①，挂钩“２１世纪东北方向陆海丝绸之路经济

带”，成为连接南北亚欧大陆桥的东北方向“蓝色干线”，既充分利用环渤海海域优势，也将区域内的相

互竞争转换为协同合作以应对外来竞争，实现在国家经济轴带上的发展，而非局限于区域经济圈内的

发展。
从机制运行的角度看，渤海管理委员会需要制定针对环渤海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治理计划和具

体管理措施，设立附属科研机构对环渤海区域的环境总容量进行科学调研，并在环渤海区域环境总容

量限度内规划环渤海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禁止、限制红线区域、环境保护区域、渔业保护区域等特

定区域内产业的设立，布置全面的环境监测系统以监督全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行为。渤海管理委员会

还需与独立的评估单位合作，或在体制内设立专门的评估部门，对环渤海区域每一阶段的环境污染情

况，每一产业、项目的实际污染情况，既有污染问题的生态修复情况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
从机制协调作用的角度看，渤海管理委员会首先要对环渤海省市涉及渤海的相关规定，如填海造

地、陆源污染防治、产业促进等不一致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环渤海区域相关事

项的法律规范及其适用。以擅自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处置为例，山东省规定由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而河北省规定由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重新安放，并处以一定罚款②。两相比较，前者授予行政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更大，对应

的处罚更弱。对于此问题，渤海管理委员会需要 先 就 所 涉 省 市 的 相 关 规 定 进 行 系 统 梳 理，再 通 过 修

改、制定等方式协调确定所应统一适用的法律规范，因为虽然环渤海划分为不同区域，但是渤海是一

个整体，海水是流动的，不同区域对渤海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
（四）重视相关人文社会环境的建设创新

环渤海区域人文社会环境的建设创新，应针对性地注重加强公众、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对区

域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尤其是要采取多种实质性改革以大力转变只重经济、政绩而不重生态

环境的落后观念。
环渤海区域当前公众环保意识还没得到广泛积极的推动。应从发展环渤海区域公众人文素质和

人文意识的高度，积极落实和重点普及环境教育，强化环境忧患意识，拓宽和便利公众获取环境咨询

信息的渠道，同时也应为公众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提供切实可行的反馈途径。
就企事业单位而言，应通过完善法律规范指引、加重惩罚责任等途径破除污染生态环境的经济利

益本位主义，严厉打击环渤海区域各种化整为零、“插花”报批等“钻空子”的破坏性项目。同时，应就

先进企事业单位的自觉性环保经济行为进行宣传和嘉奖，激励其余企事业单位借鉴和学习。此外，也
可由渤海管理委员会等相关主管部门就环渤海区域内的经济投资问题进行规划指导，鼓励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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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宇、张晨瑶：《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区域开发战略价值》，《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参见２００１年《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４９条、２０１６年《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４６条。



位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休闲、旅游等资源优势，发展“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①。
在地方政府方面，要通过高效的追责制度体系，打破地方本位主义，提高规则意识、市场意识，促

使其积极配合涉海执法监管部门或渤海管理委员会，真正落实和协助实施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

破坏的“零容忍”。同时，还应就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信息的公开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
尤其是关于违反生态环境立法行为的惩处规定。不同的政府部门间应加强沟通和合作，共享生态环

境保护信息，建立和完善网络化、立体化的信息公开系统。而对于突发赤潮、海上环境事故、海上灾害

等，则应及时公布，在业务部门间、地方政府间、公众范围内传达相关信息，并在全程公示等高度透明

机制下接受各界监督意见和建议，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能力。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Ｒｅｇｉｏｎ

Ｌｉ　Ｔ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Ｌｉｎｌｉ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Ｄａｌ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６，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ｉｓ　ａｎ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ｅｌｆ－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ｏｆ　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ｅｒ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Ｒｅｇ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ｘｉｓ．Ｌｅｔ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ｕｌｌｙ　ｐｌａｙ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ｏｈａｉ　Ｒｉｍ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ｈｉｇ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ｏｈａ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ａ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郝云飞］

５３１

环渤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特点及保护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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